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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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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5-009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 ）签

订《长沙磁浮工程供电系统1500V直流电缆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TJCC-GDXT-2014004），公司

向其供应用于长沙磁浮工程供电系统1500V直流电缆。 本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4,505,752.00元。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孟凤朝

3、注册资本：1,233,754.15万元

4、经营范围：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港口、码头、隧道、桥梁、水利电力、邮电、矿山、林木、

市政、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和线路、管道、设备安装的勘察、设计、技术咨询及工程总承包；境外工程和境

内国际工程承包；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承包；工程建设管理；工业设备制造和安装；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汽

车、黑色金属、木材、水泥、燃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产品、钢筋混凝土制品及

铁路专线器材的批发与销售；仓储；机械设备和建筑安装设备的租赁；建筑装修装饰；进出口业务；与以

上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0号东院。

6、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4年） 与本公司发生的类似业务交易金额为2,

173,197.65元人民币。

8、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方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特大型建筑企业，是中国

乃至全球最具实力、最具规模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集团之一，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具备

良好的社会信誉以及合约履约能力。

二、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买方：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供电系统1500V直流电缆。

3、合同金额：人民币壹仟肆佰伍拾万零伍仟柒佰伍拾贰元整（14,505,752.00元）。

4、付款方式：

（1）预付款：合同暂定总价的20%，本合同生效后根据现场实际到货需求，买方凭卖方提交的单据

支付。

（2）到货付款：

卖方协助买方收到长沙磁浮工程主业方支付的交货进度款之日起七天内，在扣除预付款基础上，支

付至合同最终总价的50%，买方凭卖方提交的单据支付。

（3）预验收付款：

卖方协助买方通过长沙磁浮工程业主预验收并在买方收到长沙磁浮工程业主方支付的预验收进度

款之日起七天内，在扣除预付款及到货付款金额基础上，累计支付达合同最终总价的70%，买方凭卖方

提交的单据支付。

（4）竣工验收付款：

卖方协助买方通过长沙磁浮工程主业竣工验收并在买方收到长沙磁浮工程业主方支付的审计完成

支付进度款之日起七天内，累计支付达合同最终总价的95%，买方凭卖方提交的单据支付。

（5）质量保证期满后的付款：

买方在货物的质量保证期满、所供系统设备满足买方对本系统考核指标的要求、最终验收通过，且

在买方收到长沙磁浮工程业主方支付的最终验收付款之日起7天内，支付合同最终总价的5%，买方凭卖

方提交的单据支付。

5、项目总体进度计划安排：本项目2015年6底完成，2015年9月初达到联调联试的条件。

6、生效时间：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加盖单位公正并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合格的履约保证金后生

效。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

2、本合同金额约占公司2013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0.48%，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经营业绩、未来市场

推广产生积极影响；

3、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人形成依

赖。

四、风险提示

1、本合同公司提供产品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非出口产品，不存在技术、汇率等风险；

2、合同履行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仍有可能对合同的履行造成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双方签订合同副本。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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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与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以下简称“买方” ）签

订《广州市轨道交通八号线（凤凰新村-白云湖）供电系统1500V直流电力电缆设备采购合同》（合同

编号：HT142105），公司向其供应用于广州市轨道交通八号线（凤凰新村-白云湖）供电系统1500V直

流电力电缆设备及服务。 本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9,474,045.39元。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2、法定代表人：丁建隆

3、注册资本：2,931,833.40万元

4、经营范围：地铁、轻铁的建设、维护和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按资质证经营）。经营与上述有

关货物的进出口（具体项目按外经部门核定）。 地铁技术咨询、培训。 写字楼出租。 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地铁范围内各类广告。 隧道、地下停车场的开发经营。 地铁地基基础工程补强加固。 为本系统基建、生

产提供劳务服务。 线路、管道安装。 线缆出租。 地铁车辆维修。 物业管理。 室内装饰。 建筑物防水工程。

绿化工程。 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仓储（除危险品）。 加工：建材、金属件。 电子计

算机技术服务。 保洁服务。

5、住 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618号南丰汇环球展贸中心写字楼第11至14层。

6、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 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2014年) 与本公司发生的类似业务交易金额为93,

982.48元人民币。

8、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方为广州市政府全资的大型国有企业，负责广州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

的工程建设、运营管理和附属资源开发经营，信誉优良，有能力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二、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买方：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卖方：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广州市轨道交通八号线（凤凰新村-白云湖）供电系统1500V直流电力电缆设备。

3、合同金额：人民币壹仟玖佰肆拾柒万肆仟零肆拾伍圆叁角玖分（19,474,045.39元）。

4、价格调整：合同执行过程中，合同商业运营时间没有发生变化，或合同商业运营时间因买方发生

变化但工程实际商业运营时间没有超过一（1）年，在此期间，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较大波动（增幅或减

幅超过10%），合同价格可以做相应调整。

5、付款方式：

（1）预付款：合同总价的10%，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40）个工作日

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2）进度付款：合同总价的20%，于最后一次设计联络会议后，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

款单之日起四十（40）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3）到货付款：

①设备材料总价的45%，于每批货物到货后按该批到货货物价值的45%支付。

②随机附件、专用工具/试验仪器合价的60%，于每批货物到货后按该批到货货物价值的60%支付。

（4）预验收付款：

①预验收完成后但结算未完成付款：设备材料总价的15%，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

单之日起四十（40）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②预验收完成且结算完成付款：合同结算经财局审定后，支付至财局审定价的95%。

（5）最终验收付款：支付至财局审定价的100%。

5、生效时间：交易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6、签订时间：2015年1月30日。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

2、本合同金额约占公司2013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0.65%，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经营业绩、未来市场

推广产生积极影响；

3、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1、本合同公司提供产品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非出口产品，不存在技术、汇率等风险；

2、本合同采取分阶段收款方式，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原材料价格波动、付款延迟等风险，从而

影响公司收入的确认和利润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双方签订合同正本。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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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能翔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翔投资” ）提交的《关于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

及承诺》，为了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现将预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1、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及盈利状况，并考虑公司未来的成长性以及持续回报股东，在符合利润分配

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控股股东能翔投资提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人民

币（含税）。

2、公司控股股东能翔投资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相关议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会对公司2014年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及确认

公司董事会接到能翔投资提交的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后，董事会成员吴学愚、唐

崇健、范志宏、周祖勤、陈海兵、孙文辉（超过全体董事的1/2）对上述预案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

能翔投资提交的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及利益， 并符合公司的发展

规划，该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股东回报规划》的规

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同时，上述董事均书面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相关议案时，投赞成票。

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

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

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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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首航节能” )� 于2015� 年1�

月公告的《关于更换保荐机构的公告》（编号：2015-00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完成的对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承接。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和规范文件，公司及兴业证券分别与杭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以下称“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总部基地支行（以下称“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以下称“监管协议” ）。

存入北京银行总部基地支行的募集资金剩余资金全部转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

部基地支行，完成后注销账户。 目前转账及注销手续正在办理中。

一、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公司已在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杭州银行

北京中关村支行账号为1101013388100044308，截止本公告发布日，专户余额为16,547.72万元。该

专户仅用于公司电站空冷凝汽器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及其他经审批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可以通知存款与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

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兴业证券，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2、 公司与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兴业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兴业证券应当依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 募集资金

使用》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应当配合兴业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兴业证券每季度

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公司授权兴业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剑敏（身份证件号?350722************� ）、高岩（身

份证件号420111************� ）可以于正常工作时间内到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查询、复印公司

专户的资料；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兴业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兴业证券。 杭州银

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公司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人

民币1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5%之间确定）的，公司及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应及时以传真

方式或其他书面形式通知兴业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兴业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兴业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公司、杭州银行北京

中关村支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兴业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兴业证券通知专户大

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兴业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若公司、兴业证券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

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

9、本协议自公司、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兴业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兴业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

失效。

10、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

协商解决不成的，争议各方应向北京市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11、本协议一式八份，公司、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兴业证券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公司备用。

二、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基地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1、公司已在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民生银

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账号为0150014170000342，截止本公告发布日，专户余额为5,774.04万元。该

专户仅用于公司电站空冷凝汽器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及其他经审批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兴业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兴业证券应当依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 募集资金

使用》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应当配合兴业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兴业证券每季

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公司授权兴业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剑敏、高岩可以随时到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

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

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 兴业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

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兴业证券。 民生

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公司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1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

的5%）的，公司及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或其他书面形式通知兴业证券，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兴业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兴业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民生银行北

京总部基地支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兴业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兴业证券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兴业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公司、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兴业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

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兴业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起失效。

10、本协议一式八份，公司、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兴业证券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公司备用。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65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

2015-023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尚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1,614.30 97,565.06 14.40%

营业利润

18,892.66 17,529.59 7.78%

利润总额

24,899.64 18,701.15 3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87.15 15,954.91 33.4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80 0.60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2% 9.35% 1.97%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01,799.16 257,526.69 1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5,823.43 177,382.78 10.40%

股本

26,670.00 26,67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7.34 6.65 10.38%

注：本表依据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紧紧围绕主营业务稳健经营， 实现营业总收入111,614.30万元， 同比增长

14.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287.15万元,同比增长33.42%。 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增幅变动，主要是由于公司各项业务稳定发展，营业总收入增长，另

外公司政府补贴收入较上年增长所致。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01,799.16万元，同比增长17.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5,823.43万元，同比增长10.40%。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09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2,252,364,772.24 1,780,389,445.99 26.51

营业利润

123,554,035.82 207,526,912.62 -40.46

利润总额

136,504,814.22 209,501,219.18 -3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9,229,632.90 177,476,066.65 -32.8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908 0.7380 -33.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6% 12.08%

减少

4.5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2,317,608,190.71 1,915,669,017.08 2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615,814,882.94 1,551,771,164.61 4.13

股 本

243,135,000.00 242,900,000.00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6.65 6.39 4.0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5,236.4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51%，主要是本报告期安

东、瑞森募投项目部分投产及新增合并全资子公司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5-12月的营业收入，致销

售量增加较多所致。 营业利润12,355.4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0.46%，利润总额13,650.48万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34.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922.9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2.82%，主要

是本报告期原材料皮料成本上涨较多致营业成本增加较多及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增加较多所致；基

本每股收益0.49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3.50%，主要是本报告期净利润减少所致。

2、报告期财务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31,760.82万元，较期初余额增长20.98%，主要是本报告期末新增合并

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期末资产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61,581.49万元，较期初

余额增长4.1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范围内。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2月 27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凯瑞德 公告编号：

2015-L024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723,113,775.95 870,079,031.52 -16.89%

营业利润

-30,292,742.87 -59,467,374.61 49.06%

利润总额

8,943,885.93 -59,469,752.71 11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429,677.81 -60,426,673.91 107.3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25 -0.343 107.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 -30.34% 32.7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158,866,775.72 1,061,730,881.67 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87,236,348.25 182,806,670.44 2.42%

股 本

176,000,000.00 176,0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1.0638 1.0387 2.42%

注：表内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23,113,775.9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89%；营业利润

-30,292,742.8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9.06%；利润总额8,943,885.9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5.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29,677.8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7.33%。 上述

利润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出售资产取得的收益增加，导致利润增加。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58,866,775.7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9.15%，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87,236,348.2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4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0至500万元。 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

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01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

2015-12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2月26--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2月26日15:00至2015年2月27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168号广东鸿图会议中心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

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黎柏其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83,102,12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3.3501%。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3,082,122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43.339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0104%。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广东鸿图武汉压铸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2月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3,102,12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的戴毅律师、毛国栋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意见如下：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鸿图《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二〇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

2015-010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328,680,399.71 1,270,740,393.38 4.56%

营业利润

8,581,382.4 2,689,899.99 219.02%

利润总额

14,147,554.34 18,567,680.26 -2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2,301,352.17 17,285,530.65 -86.6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1 0.08 -8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 益

率

0.32% 2.5% -2.1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571,804,698.51 1,615,684,641.10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 东

的所有者权益

708,706,795.3 712,860,443.13 -0.58%

股 本

206,200,000.00 206,2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 东

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44 3.46 -0.58%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28,680,399.71� 元，较上年度增长4.56%；实现营业利

润8,581,382.40�元，较上年度增加219.02%；实现利润总额14,147,554.34� 元，较上年度下降

23.8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01,352.17�元，较上年度下降86.69%。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1,571,804,698.51�元，较期初减少2.72%，归属于母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708,706,795.30�元，较期初减少0.58%。

3、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增减幅度达30%以上变动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年度下降86.69%的主要原因是：（1） 本期子公司实

现盈利致所得税费大幅增加；（2）上年存在大额营业外收入； （3）子公司研发投入有较大幅

度增加。

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度增加219.02%的原因是：（1）报告期因借款减少及利率下降

致财务费用有较大幅度减少；（2） 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增加且处置联营公司股权产生一定的

投资收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4年10月24日披露的《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4-032）所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2015-003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44,495,254.55 578,218,895.18 46.05%

营业利润

-50,770,746.21 -149,432,493.64 66.02%

利润总额

9,279,647.73 -99,379,063.12 10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969,993.38 -68,637,065.04 108.7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1 -0.17 10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5% -4.87% 5.3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955,685,083.74 3,070,691,045.91 -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326,795,509.42 1,349,456,394.99 -1.68%

股 本

413,964,000.00 413,964,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3.21 3.26 -1.53%

注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44,495,254.55元，同比增加46.05%，营业利润为-50,770,

746.21元，同比增加66.02%；利润总额9,279,647.73元，同比增加109.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5,969,993.38元，同比增加108.70%；基本每股收益0.01元，同比增加105.88%。 主要原因如

下：

（一）2014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公司按既定的工作计划，坚定战略目标，深入落实

文化与人才优化战略、产品与技术领先战略、品牌与市场优先战略这三大战略举措，不断扩大市场

销售领域，最终实现营业收入增长46.05%。

（二）2014年，公司控股子公司铭瑞锆业有限公司通过对选矿的优化、对矿物回收率的调整和

对采矿、复垦及尾矿脱水等工艺进行改进，使得各项工作都取得了突破，项目的生产运营进展顺利

并正式进入商运阶段。 报告期内，铭瑞锆业有限公司产品产量和销售均有增加，对公司利润贡献增

加。

（三）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朝阳东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海绵锆产品市场逐步扩大以及核

级海绵锆已实现出口，产品销售逐步增加，对公司利润贡献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中的情况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2015-005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2,117,384,021.49 12,716,456,768.43 -4.71%

营业利润

-260,312,207.97 74,519,185.97 -449.32%

利润总额

-391,145,509.71 55,870,887.00 -80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9,044,553.84 23,669,302.13 -2,588.6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4726 0.0592 -2,58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3% 0.72% -20.3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6,878,721,562.42 7,440,031,210.36 -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705,863,991.65 3,294,908,545.49 -17.88%

股本

400,000,000.00 4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6.7647 8.2373 -17.88%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1,738.4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71％；实现营业利润-26,

031.2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49.32％；实现利润总额-39,114.5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00.09％；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904.4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588.64％。 受报告期经营业绩亏损

的影响，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687,872.16万元，较期初下降7.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270,586.40万元，较期初下降17.88%，公司资金运行正常，整体财务状况稳健。

报告期公司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

1、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公司作为传统连锁零售企业，面临行业竞争加剧、电商剧烈冲击等外

部环境的影响，经营压力增加，可比老店销售下降，而同时物业租金、人力成本等刚性费用持续上升，经

营业绩下滑。

2、为减少亏损门店对公司业绩及长期发展的影响，公司于报告期内关闭了18家门店，关店损失对

2014年度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影响。

3、2015年1月，公司发现全资子公司天津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所属分支机构天津市人人乐商业有

限公司迁安购物广场存在财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产的重大嫌疑，本次事项对公司2014年度

的经营业绩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4、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诉讼案件及商场租赁项目交付的最新进展情况，确认的预计诉讼损失及计提

的坏账准备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5、公司在2014年度由于关闭门店等原因出现大额亏损、行业及公司自身的销售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预计未来累计亏损弥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根据最新的对未来盈利情况的估计，减记了以前年度已计提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5年1月29日披露的 《人人乐：201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中预计的业绩范围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88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

2015

—

013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321,119,803.34 1,166,230,898.77 13.28%

营业利润

69,350,622.71 42,707,679.17 62.38%

利润总额

79,149,249.63 51,752,199.45 5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6,623,325.42 45,064,602.29 47.8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2 0.25 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1% 4.92% 2.7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3,537,816,819.01 2,556,591,681.02 3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586,845,244.57 919,319,098.06 72.61%

股本

203,393,357.00 180,000,000.00 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7.80 5.11 52.64%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2014年度，随着公司IPO募投项目产能的持续释放，公司中高端产品收入增加，同时主要原材料热

轧板采购价下降，公司经营业绩实现了稳步增长。

公司 2014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321,119,803.34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3.28%； 营业利润69,350,

622.7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2.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623,325.4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7.84%。

（二）财务状况说明

1、截止2014年末，公司营业利润69,350,622.7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2.38%，主要原因是：公司募投

项目（主要客户为上海大众）实现量产，销售收入增加，同时主要原材料钢材采购价下降。

2、截止2014年末,公司利润总额79,149,249.6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2.94%，主要原因是：公司募投

项目（主要客户为上海大众）实现量产，销售收入增加，同时主要原材料钢材采购价下降。

3、截止2014年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623,325.42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7.84%，

主要原因是：公司募投项目（主要客户为上海大众）实现量产，销售收入增加，同时主要原材料钢材采购

价下降。

4、截止2014年末，公司总资产3,537,816,819.0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38%，主要原因是：（1）报

告期内公司成功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货币资金增加；（2）募投项目完成投入使用以及新的募投项目

的增加导致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增加。

5、 截止2014年末,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586,845,244.57元, 上年同期增加

72.61%,主要原因是：股票定向增发成功，股本、资本公积增加。

6、截止2014年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7.80元，上年同期增加52.64%,主要原因

是：股票定向增发成功，股本、资本公积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4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40%至80%。 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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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8,912.59 116,654.39 27.65%

营业利润

19,528.86 13,007.11 50.14%

利润总额

20,214.20 13,844.02 4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685.44 12,252.89 36.1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1 0.30 3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2% 8.22%

增加

2.20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50,467.57 297,490.57 1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67,095.85 153,937.12 8.55%

股本

（

万股

）

41,152.00 20,576.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4.06 3.74 8.55%

注：1、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公司股东的

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3、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0,576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80元人民币（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总股

本20,57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20,576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1,

152万股。 有关数据进行了相应调整列示。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4年，国内汽车模具需求旺盛，国外模具采购向中国转移加快，公司模具产品生产和销售规模持

续增长；公司冲压业务市场开拓顺利，冲压件业务销售收入增长显著；公司德国子公司市场开拓和经营

状况良好，实现了扭亏为盈；公司参股子公司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贡献了部分收

益。 综上，公司总体生产经营发展势头较好，业绩稳定增长。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8,912.5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65%；营业利润19,528.86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50.14%；利润总额为20,214.2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6,685.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18%。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350,467.57万元；较2013年末增长17.81%，主要受公司模具

业务规模扩大、 在产订单增加、 对外投资增加等因素影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67,

095.85万元，较2013年末增长了8.55%。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4年10月25日披露的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

不存在差异。

四、备份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